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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國際貿易系 

科目名稱 學分 備註 

國際貿易實務（上） 3 

必修 

國際貿易實務（下） 3 

商用英文與習作（上） 1 

商用英文與習作（下） 1 

國貿原理與政策（上） 2 

國貿原理與政策（下） 2 

專業證照模擬實務 2 

貿易法規(一) 2 

外匯交易 2 

國際金融 2 

國際貿易付款實務 2 

合        計 22 名額 3人 

 

備註： 
一、申請學生需在該班前一學年學業成績平均排名前 30%。 

二、選讀本系為輔系者，若本系所列必修科目為其原學系已取得該科目學

分之必修或選修科目時，不必再修，但不能抵免，得由本系主任指定

相關科目代替，修讀期間，倘若課程調整，亦得為上述決定。 

三、凡選讀本系為輔系者，至少修滿上列共計必修 22學分。 

 

 



 

企業管理系 

科目名稱 學分 備註 

數位行銷 3 

系專業必修 

資訊管理 3 

人力資源管理 3 

策略管理 3 

財務管理 3 

行銷管理 3 

組織行為 2 

系專業選修 

消費者行為 3 

人力資源管理實務與法規 2 

電子商務 2 

創業與創新管理 3 

投資管理 2 

個人理財 2 

合        計 34 名額 5人 

 

備註： 
一、申請學生需在該班前一學年學業成績平均排名前 30%。 

二、選讀本系為輔系者，若本系所列必修科目為其原學系已取得該科目學分

之必修或選修科目時，不必再修，但不能抵免；若學分數少於本系規定

者，可選擇重修該科目，或加選本系專業選修科目，以補足輔系所需之

必修學分。 

三、凡選讀本系為輔系者，至少應修滿本系規定之必選修學科達 20學分。 



 

企業管理系時尚經營管理組 

科目名稱 學分 備註 

時尚經營管理概論 3 

系專業必修 

服飾構成概論 3 

時尚行銷管理 3 

時尚品牌管理 2 

色彩學 2 

系專業選修 

時尚素材概論 2 

時尚流行趨勢分析 3 

全球時尚供應鏈管理 3 

服飾零售實務 3 

社群經營與行銷 3 

全球永續時尚趨勢 3 

時尚公關活動實務 3 

合        計 33 名額 5 人 

 

備註： 
一、申請學生需在該班前一學年學業成績平均排名前 30%。 

二、選讀本系為輔系者，若本系所列必修科目為其原學系已取得該科目學分

之必修或選修科目時，不必再修，但不能抵免；若學分數少於本系規定

者，可選擇重修該科目，或加選本系專業選修科目，以補足輔系所需之

必修學分。 

三、凡選讀本系為輔系者，至少應修滿本系規定之必選修學科達 20學分。 



 

應用外語系 

科目名稱 學分 備註 

英文句型與練習或 

實用英文句型 (全學年) 
6 

系專業必修 

英語初階口語表達或 

英語情境溝通(一學期)及英語創意溝通

(一學期) 

4 

英語進階口語表達或 

英語演說(全學年) 
4 

職場英文寫作(全學年) 4 

英文簡報(全學年) 4 

產業英文閱讀與討論(一學期)或 

產業英文閱讀(一學期)或商業英文閱讀

(一學期)或科技產業英文閱讀(一學期) 

4 

中英翻譯(全學年) 4 

中英商務口譯 2 

系專業選修 

會議英語 2 

兒童英語教學法 2 

飯店接待英語 2 

商務英語會話(一) 2 

商務英語會話(二) 2 

空服與地勤英語 2 

行銷英文 2 

英文秘書實務 2 

行銷管理 2 商管課程必修 

管理心理學 2 商管課程選修 

合        計 52 名額 5人 

 

備註： 

一、申請學生需在該班前一學年學業成績平均排名前 30%。 

二、選讀本系為輔系者，若本系所列必修科目為其原學系已取得該科目學

分之必修或選修科目時，不必再修，但不能抵免，得由本系主任指定

相關科目代替，修讀期間，倘若課程調整，亦得為上述決定。 

三、凡選讀本系為輔系者，至少應修滿上列必修、選修學科，共計 22學分。 



 

應用外語系日文組 

科目名稱 學分 備註 

日文句型與練習(全學年)或 

日語句型與練習(一)、日語句型與

練習(二) 

4 

系專業必修 

日語聽講練習(全學年)或 

日語聽講練習(一)、 

日語聽講練習(二) 

4 

日語會話(全學年) 或 
日語會話(一)、日語會話(二) 4 

日語文法與練習(全學年) 4 

日語翻譯實務(全學年) 4 

日語讀本(全學年) 或 
日語讀本(一)、日語讀本(二) 4 

動漫日語 2 

系專業選修 

職場日語(一) 2 

職場日語(二) 2 

產業日語 2 

日語導覽練習 2 

服務實務日語 2 

行銷管理 2 商管課程必修 

管理心理學 2 商管課程選修 

合        計 40 名額 5人 

 

備註： 
一、申請學生需在該班前一學年學業成績平均排名前 30%。 

二、選讀本系為輔系者，若本系所列必修科目為其原學系已取得該科目學

分之必修或選修科目時，不必再修，但不能抵免，得由本系主任指定

相關科目代替，修讀期間，倘若課程調整，亦得為上述決定。 

三、凡選讀本系為輔系者，至少應修滿上列必修、選修學科，共計 22

學分。 

 

 



 

行銷管理系 

科目名稱 學分 備註 

行銷管理(全學年) 4 

專業必修 

消費者行為 3 

策略行銷規劃 3 

行銷企劃實務 3 

顧客關係管理 3 

服務行銷 3 

數位行銷 3 

市場調查 2 

合        計 24 招收 5人 

 

備註： 
一、申請學生需在該班前一學年學業成績平均排名前 30%。 

二、選修本系為輔系者，上列科目為其原學系已修過科目，不應再修，

但不能抵免，得由本系主任指定相關科目代替；修習期間倘若課

程調整，亦應由系主任決定調整修習科目。 

三、凡選讀本系為輔系者，最低應修習上列必修 20學分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行銷管理系觀光與會展組 

科目名稱 學分 備註 

會展概論 2 

專業必修 

行銷管理(全學年) 4 

觀光學概論 3 

休閒事業概論 3 

策展規劃與管理 2 

參展規劃及行銷 3 

國際會議規劃與管理 2 

市場調查 2 

消費者行為 3 

合        計 24 招收 5人 

 

備註： 
一、申請學生需在該班前一學年學業成績平均排名前 30%。 

二、選修本系為輔系者，上列科目為其原學系已修過科目，不應再修，

但不能抵免，得由本系主任指定相關科目代替；修習期間倘若課

程調整，亦應由系主任決定調整修習科目。 

三、凡選讀本系為輔系者，最低應修習上列必修 20學分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流通管理系 

科目名稱 學分 備註 

流通管理 3 

必修 

電子商務 3 

行銷管理 3 

物流運輸管理 3 

物流中心管理 3 

顧客關係管理 3 

全通路管理 3 

職場實務英語 2 

供應鏈管理 3 

合        計 26 名額 5人 

 

備註： 
一、申請學生需在該班前一學年學業成績平均排名前 30%。 

二、選讀本系為輔系者，若本系所列必修科目為其原學系已取得該科目學

分之必修或選修科目時，不必再修，但不能抵免，得由本系主任指定

相關科目代替，修讀期間，倘若課程調整，亦得為上述決定。 

三、凡選讀本系為輔系者，至少應修滿本系規定之必修學科達 20學分(含)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運動產業經營學士學位學程 

科目名稱 學分 備註 

健身運動心理學 2 

系專業必修 

運動規則與裁判法規 3 

運動規則與競賽實作 3 

運動產業財務與經濟導論 2 

運動產業財務規劃與管理 2 

休閒運動概論與實務見習 2 

運動行銷概論與實務見習 2 

運動產業創新與設計思考 2 

運動消費者行為 2 

健康促進概論 2 

系專業選修 健康促進運動指導 2 

運動生理與傷害防護 2 

合        計 26 名額 3人 

 

備註： 
一、申請學生需在該班前 1學期成績學業成績排名前 30%。 

二、選讀本系為輔系者，若本系所列必修科目為其原學系已取得

該科目學分之必修或選修科目時，不必再修，但不能抵免，

得由本系主任指定相關科目代替，修讀期間，倘若課程調整，

亦得為上述決定。 

三、選讀本系為輔系者，至少修滿上列必修科目 20學分。 

 

 

 

 

 



 

財政稅務系 

科目名稱 學分 備註 

稅法概要 2 

必修 

財產稅法規與實務 3 

消費稅法規與實務 3 

綜合所得稅法規與實務 3 

營利事業所得稅法規與實務 3 

財政學概要 3 

稅務會計 3 

稅務規劃與管理 2 

合        計 22 名額 10人 

 

備註： 
一、申請學生需在該班前一學年學業成績平均排名前 30%。 

二、選讀本系為輔系者，若本系所列必修科目為其原學系已取得

該科目學分之必修或選修科目時，不必再修，但不能抵免，

得由本系主任指定相關科目代替，修讀期間，倘若課程調整，

亦得為上述決定。 

三、凡選讀本系為輔系者，至少應修滿本系規定之必修學科達 20

學分。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財務金融系 

科目名稱 學分 備註 

金融市場 3 

必修 

投資學 3 

貨幣銀行學 3 

金融法規 3 

財務管理 4 

財務報表分析 3 

衍生性金融商品 3 

基礎理財規劃 3 

國際金融 3 

合        計 28 名額 5人 

 

備註：本校學生欲申請輔系--AI專班除外 

一、申請學生需在該班前一學年學業成績平均排名前 30%。 

二、選修本系為輔系者，須先修畢經濟學且成績及格者。 

三、選讀本系為輔系者，若本系所列必修科目為其原學系已

取得該科目學分之必修或選修科目時，不必再修，但不

能抵免，若因此導致學分數少於本系規定者，可加選本

系認可之專業選修科目補足輔系必修學分。 

四、修讀期間，倘若課程調整，得由本系主任指定相關科目

代替。 

五、凡選讀本系為輔系者，最低應修習上述必修至少 20學分。 

 



 

會計資訊系 

科目名稱 學分 備註 

中級會計學(一) 4 

必修 

中級會計學(二） 4 

高等會計學(全學年) 3/3 

成本與管理會計(一) 3 

成本與管理會計(二) 3 

審計學(全學年) 3/3 

稅務法規(一) 2 

稅務法規(二) 2 

合      計 30 名額 10人 

 

備註： 
一、申請學生需在該班前一學年學業成績平均排名前 30%。 

二、選讀本系為輔系者，須先修習過會計學且成績及格者。 

三、凡選讀本系為輔系者，至少應修滿本系規定之必修學科達 20

學分，其中必須含審計學。 

四、選讀本系為輔系者，若本系所列必修科目為其原學系已取得該

科目學分之必修或選修科目時，不必再修，但不能抵免，若因

此導致學分數少於本系規定者，可加選本系認可之專業必選修

科目補足輔系必修學分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風險管理與財富規劃系 

科目名稱 學分 備註 

保險學 3 

必修 

風險管理 3 

金融機構與市場 3 

財富管理概論 2 

人身風險管理(一) 2 

財務管理 3 

財產風險管理(一) 3 

投資學 3 

金融科技應用 3 

員工福利與健康管理 2 

選修 金融保險行銷 2 

退休理財規劃 2 

合        計 30 名額 6人 

 

備註： 
一、申請學生需在該班前一學年學業成績平均排名前 30%。 

二、選讀本系為輔系者，若本系所列必修科目為其原學系已取得該

科目學分之必修或選修科目時，不必再修，但不能抵免，得由

本系主任指定相關科目代替，修讀期間，倘若課程調整，亦得

為上述決定。 

三、凡選讀本系為輔系者，至少應修滿本系規定之必選修學科達

20學分。 



 

資訊管理系 

科目名稱 學分 備註 

程式設計實務(上) 2 

必修 

程式設計實務(下) 2 

網頁設計實務 3 

企業資訊網路 
(電腦及網路概論) 

3 

資料庫管理系統 
(資料庫系統) 

3 

Web程式設計實務 3 

資料採礦與大數據分析 
(商業智慧與大數據分析) 

3 

系統分析與設計 3 

專案管理 3 

合 計 25 名額 20名 

 

備註：本校學生欲申請輔系--AI專班除外 
一、申請學生需在該班前一學年學業成績平均排名前 30%。 

二、選讀本系為輔系者，若本系所列必修科目為其原學系已取得該

科目學分之必修或選修科目時，不必再修，但不能抵免，若學

分數少於本系規定者，可選擇重修該科目或加選本系專業選修

科目補足輔系必修學分。 

三、凡選讀本系為輔系者，至少應修滿本系規定之必修學科達 23

學分。 

 

 

 

 

 



 

資訊科技系 

科目名稱 學分 備註 

程式設計(Ⅰ)(II) 4 

必修 

網頁程式設計(I) 2 

資料結構與演算法 3 

電腦網路概論 3 

物件導向程式設計(I) 3 

作業系統導論 3 

資料庫管理系統 3 

行動裝置程式設計(I) 3 

物聯網應用 3 

合        計 27 名額 10人 

 

備註： 
一、申請學生需在該班前一學年學業成績平均排名前 50%。 

二、選讀本系為輔系者，若本系所列必修科目為其原學系已取得該

科目學分之必修或選修科目時，不必再修，但不能抵免，若學

分數少於本系規定者可選擇重修該科目或加選本系專業選修

科目補足輔系必修學分。 

三、凡選讀本系為輔系者，至少應修滿本系規定之必修學科達 20

學分（含）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多媒體設計系 

科目名稱 學分 備註 

多媒體趨勢 3 

互動應用模組 
必修科目 
共 9學分 

遊戲入門與企劃 3 

互動介面設計一 3 

動畫概論 3 

影視動畫模組 
必修科目 
共 25學分 

電腦繪圖實務 3 

視覺傳達設計 3 

2D數位動畫製作 3 

基礎影視製作 2 

動態圖像設計 3 

攝影棚實務 3 

數位音效與配樂 2 

非線性剪輯 3 

合        計 34 名額 10人 

 

備註： 
一、申請學生需在該班前 1學期成績學業成績排名前 30%。 

二、選讀本系為輔系者，若本系所列必修科目為其原學系已取得該

科目學分之必修或選修科目時，不必再修，但不能抵免，得由

本系主任指定相關科目代替，修讀期間，倘若課程調整，亦得

為上述決定。 

三、選讀本系為輔系者，至少修滿上列必修科目 20學分。 


